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  

畢業論文口試前完成項目  證明卡 

_____學年度入學研究生    學號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要求項目 規定說明 檢附文件 
輔導教師 核章 

（請註明核章時間） 

公開論文發表 至少一篇 目錄、全文、邀請函／出席證明 

 

參與學術演講或研討會 
至少六場 

完成證明卡核章 
參與學術演講或研討會證明卡 

 

華語文教學實習 
總計 100 小時 

（教學時數須達三分之一以上） 
工作服務證明／實習認證單 

 

外語能力 

於畢業論文口試前檢附教育部

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外

語能力合格認定基準 

語言證書／語言檢定成績單 

 

系所助教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審核： 


